【青年-第一期款】

115年度臺南青年文化行動獎勵計畫
執行切結書(請雙面列印)
　　本人同意於獲得「115年度臺南青年文化行動獎勵計畫」獎勵資格後，承諾確實遵守下列各項規定並據以執行；倘有違反情事，對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貴局）撤銷獎勵資格、追回部分或全部獎勵款等處置，絕無異議：
【執行依據與規範】
一、遵守本計畫徵選須知：確實遵循「115年度臺南青年文化行動獎勵計畫」之各項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
二、遵守核備之計畫書內容：確實依經貴局審核通過並核備之最新版本「執行計畫書」內容辦理。本人知悉應遵循計畫書內容執行，非經貴局書面同意不得擅自變更，並應依核定期程確實執行完成。
【具體承諾事項】
一、計畫執行與重複獎勵之禁止
本人保證本計畫全案未重複獲得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其他政府機關（單位）或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獎補助，如有隱匿或虛報之情事，願受撤銷獎勵並繳回款項之處分。
二、安全維護與損害賠償責任
計畫執行期間，應依規定辦理必要保險（如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並承諾於辦理活動時善盡場地安全維護及人員引導之責。倘因執行計畫或相關活動致生任何意外或損害，由本人自行負擔相關賠償及法律責任，概與貴局無涉。
三、憑證保存與經費使用合規
各項支用原始憑證應自結案完成日起自行保存至少2年，以供相關機關查核。倘經查有未依獎勵用途支用、虛報、浮報、違反本計畫規定或其他法令情事者，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勵款。
四、稅務責任歸屬與釐清
（一）貴局僅就撥付予本人之獎勵款項依規定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
（二）本計畫相關勞務給付屬本人與受款對象間之私法關係，相關稅務申報責任應由各該所得人依法辦理。因本人以個人身分無法開立扣繳憑證，本人承諾將相關稅務規定明確告知受款對象（如講師、工作室等）知悉。
（三）倘後續發生稅務爭議，應由本人或各該所得人自行釐清並負擔相關責任，概與貴局無涉。
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
（一）本局因執行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學歷、經歷、帳戶資料、戶籍資料、聯絡地址、住家電話、行動電話、電子信箱、任職單位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之身分文件相關資料。
（二）本局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當您簽署同意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局留存此同意書，以供日後備查。

此致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縣（市）　鄉鎮市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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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切結書單位章








